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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實施計畫 

「第三期」（116-117 年）常見問與答(Q&A) 

Q1：請問本計畫之發文對象（即收文單位）及申請單位為何？ 
本計畫以培力公私立大專校院開設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導論式課程為

旨，由教育部行文至各校，由教務系統(如：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通識

教育中心等)收文，再由收文單位週知校內各級教學單位；計畫申請單位可

為校內各級學術或教學單位。 
 
Q2：請問每一學校的申請件數？ 
本計畫以每校申請 1 件為限，由申請單位統整後，辦理報部事宜。請先整

合校內相關系所單位有意願或已經投入生命教育課程教學之教師，共組教

學社群，並由其中兩位教師分別擔任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 
 
Q3：請問計畫要求開設課程之學分數？課程時數？何時應開出課程？ 
本計畫請各校開設之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導論式課程，至少須為 2 學分。

課程時數以一學期 16 週，每週 2 小時計，約當 32 小時。於計畫 117 上半

年（116 學年度第 2 學期），由教學社群成員以獨立或合授方式進行開課。 
 
Q4：請問計畫要求開設的課程內容為何？ 
依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思考素養、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

靈性修養）為內涵，開設一門導論式課程（至少 2 學分 32 小時）。本門課

程各週次主題由各校彈性規劃，請各校參加完計畫第一年之培力研習後，

於期中報告繳交本門課程詳細規劃內容（含 16 週單元主題名稱、教案內

容、教學簡報等），並於第二年開設一學期本門課程。 
 
Q5：開設課程學分多於 2 學分，是否會通過更多經費？ 
本計畫兩年總補助經費以新臺幣 50 萬元為原則，不會增加補助經費。 
 
Q6：教案格式為何？是否有頁數限制？ 
計畫申請通過後，由教育部另函提供教案格式，每個單元教案以 4-6 頁為

原則，一門課共計 16 個單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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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請問教學社群成員組成、職掌與運作方式？ 
1. 成員組成：教學社群成員由同一學校專、兼任教師組成，6 至 8 人（含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惟專任教師比例需占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2. 成員職掌：本案職掌以計畫主持人 1 名及共同主持人 1 名為必要，且須

為專任教師；協同主持人可由各校視需求自行訂定，以 2 名為限，可為

兼任教師。 
3. 運作方式： 

(1) 單元教案共創與共備：由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協調社群成員，以

小組共備方式設計單元教案。 
(2) 線上線下交流不間斷：社群成員可藉由校內定期聚會、工作坊，或是

臉書平臺、Line 群組、雲端資料庫，分享交流教案內容。 
 
Q8：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之資格？  
1.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需為申請學校現職之專任教師，並具教育部核

發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 
2. 協同主持人可為申請學校現職之專任或兼任教師，並具教育部核發講師

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 
 
Q9：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一定要參與單元教案設計嗎？ 
依本計畫要旨，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應全程參與，全盤掌握單元教案

設計進度、內容，以及預期成果。 
 
Q10：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是否需出席總召學校所舉辦之研習工作坊

與會議？ 
1. 本計畫旨在進行跨校共同學習，並提供交流分享平臺，務請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提前預留時間出席培力工作坊、線上教案研討會議、實體成

果發表交流會等。若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無法同時出席，至少需有

其中一位代表出席。 
2. 負責設計相關主題之社群成員經計畫主持人指派，應參與上述各項工作

坊與會議，並配合各場次報名人數上、下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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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本計畫如何提供各校教學社群成員培力？  
1. 跨校培力：每個核心素養都會規劃 1 場實體培力工作坊與 2 場線上教案

研討會議，第一年將辦理 5 場實體培力工作坊（全天）與 10 場線上教

案研討會議（半天），協助各校社群成員掌握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內涵，

以完成本計畫教案內容。 
2. 各校培力：由計畫主持人定期召開校內社群聚會共研共備，或邀請專家

學者蒞校協助指導。 
 
Q12：本計畫如何協助各校設計課程？是否提供諮詢協助？ 
1. 本計畫總召學校「教育部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將

規劃以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為主之跨校培力研習，並協助連結專家資

源，提供諮詢協助。 
2. 各校亦可使用本計畫經費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予以協助，進行校內共

研共備。 
 
Q13：如何撰寫「審查標準」第 3 點「學校認同及社群成員參與程度」？ 
1. 學校認同：請敘明學校如何支持校內生命教育推動之各項措施，例如：

設置生命教育中心、指定專責單位或推動人力、提供本計畫部分配合款

或行政協助等。 
2. 社群成員參與程度：請敘明社群成員參與培力研習、設計與開設課程之

規劃與分工等。 
 
Q14：經費編列及執行注意事項？ 
1.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兩年，經費編列以兩年為規劃；每年經費以新臺幣(以

下同)25 萬元為原則，兩年經費則以 50 萬元為原則。 
2. 本案採一次核定，分年撥付為原則，受補助學校於繳交期中報告，並於

第 1 期經費執行率達 70%後，始得請撥第 2 期經費。 
3. 本計畫性質為部分補助案，經費項目僅補助「業務費」，請依本計畫附

表三所列各業務費項目，核實編列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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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如何查閱計畫核定通過名單？ 
本計畫核定通過名單由教育部統一函知各校，並於教育部網站同步公告。 
 
Q16：計畫成果如何呈現？ 
1. 各校應於 117 年底，由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偕同教學社群成員，出

席總召學校舉辦之成果發表交流會，並將兩年內本門課程發展之所有單

元教案彙集成冊，作為計畫結案成果。 
2. 教育部將擇優收錄受補助學校教案，上傳至「教育部生命教育全球資訊

網」供大眾閱覽使用，以達教學推廣之目的。 
 
Q17：結案注意事項？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16 年 1 月 1 日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應於計畫執行期

滿後兩個月內（118 年 2 月 27 日前）辦理結案。 
1. 經費結報：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11

點有關經費結報之規定，請配合所屬學校相關經費結報流程，並依據「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 成果報告：請於 118 年 2 月 27 日前提交計畫成果報告，所有資料以 A4

尺寸製作裝訂一式 2 份函送教育部，並附電子檔光碟片一式 2 份。 
 
Q18：線上教案研討會議如何進行？ 
每個核心素養原則上進行兩次線上研討會議，每次 3-4 小時，學期間安排

於週六下午辦理，暑假期間調整至 8 月最後兩個週三下午辦理。線上教案

研討將安排各校進行教案發表與交流回饋。 
 
Q19：如何了解第一、二期計畫實施概況？ 
請點選以下網址：https://www.lec.ntu.edu.tw/promote/platform_category/1 
或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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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第三期計畫的研習期程？ 
年度 主題 月份 日期 時間 執行內容 性質 

116 
年 

計畫啟航 

＋ 

人學探索 

1 月 1/20-21(三.四) 兩天一夜 兩日工作坊 實體 

3 月 3/20(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1 線上 

3 月 3/27(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2 線上 

終極關懷 

4 月 4/17(六) 09:00-17:30 單日工作坊 實體 

5 月 5/29(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1 線上 

6 月 6/05(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2 線上 

價值思辨 

7 月 7/7(三) 09:00-17:30 單日工作坊 實體 

8 月 8/18(三)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1 線上 

8 月 8/25(三)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2 線上 

靈性修養 

9 月 9/1(三) 09:00-17:30 單日工作坊 實體 

10 月 10/23(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1 線上 

10 月 10/30(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2 線上 

思考素養 

11 月 11/13(六) 09:00-17:30 單日工作坊 實體 

12 月 12/11(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1 線上 

12 月 12/18(六) 13:30-16:30 教案研討會議 2 線上 

117
年 

教學研討 1 月 1/12(三) 09:00-17:30 單日工作坊 實體 

期中報告 2 月 各校期中報告+第 2 期經費請款(於 117 年 2 月 25 日前繳交) 

正式開課 2-6 月 11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 

教學實務 7 月 7/12(三) 09:00-17:30 單日工作坊 實體 

成果分享 12 月 12/2-3(六.日) 09:00-17:30 
【第二期+第三期】 

計畫成果分享會 實體 

118 
年 

計畫結案 2 月 各校成果報告(於 118 年 2 月 27 日前繳交) 

備註： 

1. 以上規劃日期將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2. 所有受補助學校皆需於 11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 


